114& B #us 5465

A

E=4:0]

12

F BR

TR

£33

1B

o/
i 23

+12

M
AN

A

H

1H

o/

o/



.‘_.
N

DA AR A R R K BTG L 2 %
FAREII4E107 1P 2'\!‘%1144I)§/ﬂ FLFH 104%%‘ TH/AZI
2 Al g4

| <

#m—-,;‘?"o

F A R Y ATA 15005 d Jak 4 f 4
BAA |

- S RA R AR I RAAHERIIHE D Tz LR (T
) 33,04571 dep & 20E T 18,6185 % 3 % 4, 654
?éi FI429, TI3~ 2 B 7 > Rt 4 W8 £ bt
Zﬁﬁﬁﬁ‘i‘fﬁ'ﬂﬁ‘&?'ﬁﬂm 000 &2 2 4 iE =
"5’ A2 H3, 000223k Fir£% 2 v
BICEIES f%‘? 718 870~ » se3t 2z 2 72 hir+ £165,173
Ao EEL 24, TI6~ > FHAEMRBFTE > awEG
ZZ"} '\.iﬁljﬁ,\,l._"_)/o’#m*‘L *’]f“”ﬂ\.w.* HR R TAT R
P gt A R a2 R B Y
ﬁﬁ%iﬁ@w%%i4ﬁﬁigo
:‘@?ﬁ&““¢@ PR FRF 2 A o R A
LA NG RARA o A far s far A R R A
i Lﬁﬁ‘vi‘a‘i 3 RFE T ek &R TR
%wﬁ¢@ %o A H G BATH 2 ERA R B

Al

-

aﬁﬁzﬁg FRARF IR R G AR b
TRAYFEG) B3E - FIOIEFIELS W TG P2 oo
WﬁﬁrxuupﬁJ AR AR BT A e B



2 AR 2 E AT T L EREAREEA S 52
I—%Bb‘/ﬁ @\);_J ,l,’,‘ﬁ;}ﬁmlng»&ny ,ig,,l;z! ’i&mﬁ_i\“%’
ReDlp2 FAE 0 F A oA ‘}F 2 FRMAT AT o 230H

IRA 2 gt o RledEMAE S BF 2 F A (FF) 0 T
A A 5%y B 5 e 0 X Jlééfrm% iu,ﬁ ujéwz- b %A g—
Facdmd s dad o MRFHAl L 282 1ERS > B
AP BN dode i R A PRRRE A E T a R ar e

FAA T HL s e

R -

(—)';i &uf"ﬁ 7 “;/-;—’%' FAFE A ARI4E2Y Tp » &
TR E R ETEAG RDEI SN G A
l‘m114+7t)§i VEBFTFOORBE A2 FP IR RS
FoRdRR A B R R ERBBE G REF R

%Wiﬁﬁ’%éi%ﬁﬂi;iﬁﬁ’*ﬁﬁiw%lg

b

Zo s ©

D5 a2 L 1%E P FF33,045~ - 2 H111~ 112113
ERFECIRANCTITRAE (P EAE %3941
Fo-%%5%097 ) 2 THEfme (357 1 (416, 361+
381,184+392,063)+3) > Rt £ 1F5 & ¥ X ey

B RBEE ot A ARE T A ESEF ¥, 618~ 0 &
FAARPIIN L 114 & L 88 T35 L5 HMAER G
15,5152 1.2% 18,618~ 4pf* » K- A 24 F R4 2
R RBETHE XA AZARENGIA > LT RMAT
5@»]’{% (- %¥%17T223F ) » 3 XFALE > F & KA
£ f ¥4,600~ (35 5% 1 18,618+4=4,654.5) > Rl
FAAKRPFRERH #\ﬁw*m\ s B FR e Pl A E

#9, 77357 hﬂpng far (355 :33,045—18, 618—
4, 654=9773)
Bt 42 A4 LT B E KRN 446,200 > 2 H e

1004 k'FQB?}’J‘%—é ~106F ﬂ!)@ii’ﬁ‘gé_m]’bﬁa iﬁi
S AR E4Z5F A 2 49,0005 0 9 fgpg AT



V- >

T by

M & 245,000~ ~ 49,0007~ 5 5 FAKFF BES >
p "’F;’@‘}ifé A (- %5 %07297~1392149F ) o X 4,
A2 AR Aot & fTor 5 740, T35~ ’a‘r",lrf, Ri4AZY
B0 BHrt 2 mAE R IE5600,535~ (&5 740,735
—46, 200—45 000—49, 000=600,535) - ri4nd * =& 7 51
9,778~ » ¥ F5. 12& %7 F 1 2 (3555
600535+9773712—5. 12) - g+t AR 546% (68#
L) 24 B AT REREHE N A 0 WA SN sy
o gV FHEE AT TG A o BRY R A
P e AN Ty | (A B o SEARE R NIE (T S - i L

iE ¥ %MM# T4 2 f;] FRaw A 5 718,870~ 5 4et 2
fa’"&*?"'ﬂ& FIREFHLAEF - RA > 2N
; LR ES 330, 660~ ~ = # 1,837~ » 180

ﬁﬁO?l-‘wﬁﬁp -;% A A s fidd A AT R A e

2 (- %5%237TF) °$€%'F‘u%4ﬁ:%?;§—f§f?zz»—éﬁ,
SAeT AR o A MRETIRE A L EE i MA S 3T
¥4ai%?¥im§#ﬁ’ﬁﬁ%‘lﬂlﬁ@ﬁ¢¢%
2 FE o

SR AT > AW EHILIRA A G 2 iy WA A A
zZ i E s BREpH2ERTE AP - A {22 B
P FRETF RSP A v IS AL 22 B
PrREF - AL afpfFRhATi2y > AR 82
d o B B e o
Pt AR S REIED > A el v oo

&

N A
=

>

= Y 114 & 12 L 31 2
TEF- R BHE F O] MFLE
2 7 FTER
#F BN
FLE S ,’?ﬁ@ Bk iEA o
?;“,f HERE G SR b 7 %ﬁﬁﬁﬁ o hritde i

c?w‘
s

$10p A £ T EEF 5 R IE

\“é

F%i&»l 'f"—‘?’}h‘}’l‘



THMRE L FATE R, 000~ -
v = EY X 114 = 12 ? 31
by 44e
A (R E AT )
Yo | 4 4 i e
1 |[RAR%EFE £42(130,155~ |= %% %55F
Ty e
2 W%ﬂd I E 486,985~ - %X 5457
TRy e &
3 T EAFR 123,799~ |- X %T1E
P IR S
4 XTI ¥ 42 (65,060~ ZE2E%67TE
TRy L&
) LHnFERFF (334,736~ |- %5 %197F
AN
&3 740, 735~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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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抗字第46號
抗  告  人  
即  債務人  黄瑋倫  
代  理  人  蕭智元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李國源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今井貴志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
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東亮  
上列抗告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日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固不爭執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3,045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8,618元及扶養費4,654元後，每月剩餘9,773元之事實，然抗告人僅與金融機構達成前置調解，金融機構債權人雖以540,000元與抗告人達成協議，然如無法履行每期3,000元之協議，債務金額及回復調解前之金額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務本金165,173元，每年利息為24,776元，債務總額將突破百萬，而前開債務利息均約年息15%，抗告人根本無力償還。原裁定未考慮上情，遽認抗告人無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，顯屬速斷，請撤銷原裁定，准予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二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簡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再所謂「不能清償」，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，對已屆期之債務，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；又「不能清償之虞」，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，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。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則包括財產、信用及勞力（技術），並不以財產為限，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，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。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，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，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於民國114年2月7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，然調解不成立等情，有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附於前開卷宗，則抗告人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程序，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，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。
　㈡經查，抗告人主張每月薪資33,045元，與其111、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（司消債調卷第39、41頁；一審卷第99頁）之平均薪資相符（計算式：(416,361＋381,184＋392,063)3），則以此金額作為每月可支配所得，應屬適當。抗告人主張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8,618元，與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,515元之1.2倍即18,618元相符，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，應屬可採。又抗告人之母現年約63歲，名下無財產且無收入（一審卷第17至23頁），有受扶養必要，扶養義務人4人，各負擔4,655元（計算式：18,618÷4=4,654.5），則抗告人主張扶養費用未逾此部分，堪予採信。則抗告人每月剩餘9,773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3,045－18,618－4,654=9773）。
　㈢次查，抗告人有名下之保險契約解約金46,200元，及其所有100年出廠自用小客車、106年出廠之普通重型機車各1輛，經抗告人陳報價值4至5萬元、49,000元，與市價相當而可採，則各以45,000元、49,000元計算；另未投資有價證券，此外無其他財產（一審卷第57至97、139至149頁）。又抗告人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740,735元，扣除上開財產等價值後，聲請人之無擔保債務為600,535元（計算式：740,735－46,200－45,000－49,000=600,535），以抗告人每月清償9,773元，約需5.12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（計算式：600535977312=5.12）。審酌抗告人現為46歲（68年次）之人，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久，倘能節約支出繼續工作，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。從而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。抗告人雖稱如違約，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將回復為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權，實有無法清償之虞等語。然查，良京公司於原審已陳報同意以總金額330,660元、每期1,837元，共180期0利率之分期方案予抗告人，惟抗告人仍表示未能達成和解（見一審卷第237頁）。審諸抗告人應可清償債務一節，已如前述，從而，本院衡以抗告人之年齡、收入財產、工作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，認抗告人並無不能履行清償債務之情事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尚難認抗告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存在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，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，不應准許。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，核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陳弘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嘉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馨元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卓千鈴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（幣值：新臺幣）：
		編號

		債權人

		債權額

		備註



		 1

		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130,155元

		二審卷第55頁



		 2

		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86,985元



		二審卷第45頁





		 3

		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123,799元

		二審卷第71頁



		 4

		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65,060元

		二審卷第67頁



		 5

		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334,736元

		一審卷第197頁



		


		合計

		740,735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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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成前置調解，金融機構債權人雖以540,000元與抗告人達成

    協議，然如無法履行每期3,000元之協議，債務金額及回復

    調解前之金額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務本金165,173

    元，每年利息為24,776元，債務總額將突破百萬，而前開債

    務利息均約年息15%，抗告人根本無力償還。原裁定未考慮

    上情，遽認抗告人無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，顯屬速斷，請撤

    銷原裁定，准予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
二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

   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

    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

    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

   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

    下簡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再

    所謂「不能清償」，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，對已屆期之

    債務，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；又「

    不能清償之虞」，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就現在或即將

    到期之債務，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。至於債務

    人之清償能力，則包括財產、信用及勞力（技術），並不以

    財產為限，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，始謂欠缺清償

    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。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，在相

    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，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

    不能清償之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於民國114年2月7日向本院

    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，然調解不成立等情，有本院

    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附於前開卷宗

    ，則抗告人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

    案之程序，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，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

    處。

　㈡經查，抗告人主張每月薪資33,045元，與其111、112、113年

   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（司消債調卷第39、41頁；

    一審卷第99頁）之平均薪資相符（計算式：(416,361＋381,1

    84＋392,063)3），則以此金額作為每月可支配所得，應屬

    適當。抗告人主張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8,618元，與衛生福利

    部公告114年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,515元之1

    .2倍即18,618元相符，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，應屬可

    採。又抗告人之母現年約63歲，名下無財產且無收入（一審

    卷第17至23頁），有受扶養必要，扶養義務人4人，各負擔4

    ,655元（計算式：18,618÷4=4,654.5），則抗告人主張扶養

    費用未逾此部分，堪予採信。則抗告人每月剩餘9,773元可

    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3,045－18,618－4,654=9773）。

　㈢次查，抗告人有名下之保險契約解約金46,200元，及其所有1

    00年出廠自用小客車、106年出廠之普通重型機車各1輛，經

    抗告人陳報價值4至5萬元、49,000元，與市價相當而可採，

    則各以45,000元、49,000元計算；另未投資有價證券，此外

    無其他財產（一審卷第57至97、139至149頁）。又抗告人之

    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740,735元，扣除上開財產等價值後

    ，聲請人之無擔保債務為600,535元（計算式：740,735－46,

    200－45,000－49,000=600,535），以抗告人每月清償9,773元

    ，約需5.12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（計算式：600535977312

    =5.12）。審酌抗告人現為46歲（68年次）之人，距一般退

    休年齡65歲尚久，倘能節約支出繼續工作，當可清償其所積

    欠之債務。從而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

    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。抗告人雖稱如違約，金融機構債權

    人之債務將回復為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權，實有

    無法清償之虞等語。然查，良京公司於原審已陳報同意以總

    金額330,660元、每期1,837元，共180期0利率之分期方案予

    抗告人，惟抗告人仍表示未能達成和解（見一審卷第237頁

    ）。審諸抗告人應可清償債務一節，已如前述，從而，本院

    衡以抗告人之年齡、收入財產、工作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

    狀況，認抗告人並無不能履行清償債務之情事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尚難認抗告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

    之虞情事存在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，其更生之聲請於

    法不合，不應准許。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，

    核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

    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陳弘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嘉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馨元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
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
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卓千鈴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（幣值：新臺幣）：

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備註  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,155元 二審卷第55頁 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,985元  二審卷第45頁  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,799元 二審卷第71頁 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,060元 二審卷第67頁  5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,736元 一審卷第197頁  合計 740,735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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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消債抗字第46號
抗  告  人  
即  債務人  黄瑋倫  
代  理  人  蕭智元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李國源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今井貴志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
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東亮  
上列抗告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日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固不爭執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3,045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8,618元及扶養費4,654元後，每月剩餘9,773元之事實，然抗告人僅與金融機構達成前置調解，金融機構債權人雖以540,000元與抗告人達成協議，然如無法履行每期3,000元之協議，債務金額及回復調解前之金額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務本金165,173元，每年利息為24,776元，債務總額將突破百萬，而前開債務利息均約年息15%，抗告人根本無力償還。原裁定未考慮上情，遽認抗告人無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，顯屬速斷，請撤銷原裁定，准予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二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簡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再所謂「不能清償」，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，對已屆期之債務，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；又「不能清償之虞」，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，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。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則包括財產、信用及勞力（技術），並不以財產為限，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，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。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，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，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於民國114年2月7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，然調解不成立等情，有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附於前開卷宗，則抗告人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程序，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，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。
　㈡經查，抗告人主張每月薪資33,045元，與其111、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（司消債調卷第39、41頁；一審卷第99頁）之平均薪資相符（計算式：(416,361＋381,184＋392,063)3），則以此金額作為每月可支配所得，應屬適當。抗告人主張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8,618元，與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,515元之1.2倍即18,618元相符，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，應屬可採。又抗告人之母現年約63歲，名下無財產且無收入（一審卷第17至23頁），有受扶養必要，扶養義務人4人，各負擔4,655元（計算式：18,618÷4=4,654.5），則抗告人主張扶養費用未逾此部分，堪予採信。則抗告人每月剩餘9,773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3,045－18,618－4,654=9773）。
　㈢次查，抗告人有名下之保險契約解約金46,200元，及其所有100年出廠自用小客車、106年出廠之普通重型機車各1輛，經抗告人陳報價值4至5萬元、49,000元，與市價相當而可採，則各以45,000元、49,000元計算；另未投資有價證券，此外無其他財產（一審卷第57至97、139至149頁）。又抗告人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740,735元，扣除上開財產等價值後，聲請人之無擔保債務為600,535元（計算式：740,735－46,200－45,000－49,000=600,535），以抗告人每月清償9,773元，約需5.12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（計算式：600535977312=5.12）。審酌抗告人現為46歲（68年次）之人，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久，倘能節約支出繼續工作，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。從而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。抗告人雖稱如違約，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將回復為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權，實有無法清償之虞等語。然查，良京公司於原審已陳報同意以總金額330,660元、每期1,837元，共180期0利率之分期方案予抗告人，惟抗告人仍表示未能達成和解（見一審卷第237頁）。審諸抗告人應可清償債務一節，已如前述，從而，本院衡以抗告人之年齡、收入財產、工作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，認抗告人並無不能履行清償債務之情事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尚難認抗告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存在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，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，不應准許。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，核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陳弘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嘉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馨元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卓千鈴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（幣值：新臺幣）：
		編號

		債權人

		債權額

		備註



		 1

		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130,155元

		二審卷第55頁



		 2

		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86,985元



		二審卷第45頁





		 3

		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123,799元

		二審卷第71頁



		 4

		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65,060元

		二審卷第67頁



		 5

		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334,736元

		一審卷第197頁



		


		合計

		740,735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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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 債務人  黄瑋倫  

代  理  人  蕭智元律師

複代理人    李國源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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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債權人   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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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吳東亮  

上列抗告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日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固不爭執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3,045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8,618元及扶養費4,654元後，每月剩餘9,773元之事實，然抗告人僅與金融機構達成前置調解，金融機構債權人雖以540,000元與抗告人達成協議，然如無法履行每期3,000元之協議，債務金額及回復調解前之金額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務本金165,173元，每年利息為24,776元，債務總額將突破百萬，而前開債務利息均約年息15%，抗告人根本無力償還。原裁定未考慮上情，遽認抗告人無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，顯屬速斷，請撤銷原裁定，准予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
二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簡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再所謂「不能清償」，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，對已屆期之債務，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；又「不能清償之虞」，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，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。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，則包括財產、信用及勞力（技術），並不以財產為限，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，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。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，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，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於民國114年2月7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，然調解不成立等情，有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附於前開卷宗，則抗告人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程序，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，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。

　㈡經查，抗告人主張每月薪資33,045元，與其111、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（司消債調卷第39、41頁；一審卷第99頁）之平均薪資相符（計算式：(416,361＋381,184＋392,063)3），則以此金額作為每月可支配所得，應屬適當。抗告人主張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8,618元，與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,515元之1.2倍即18,618元相符，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，應屬可採。又抗告人之母現年約63歲，名下無財產且無收入（一審卷第17至23頁），有受扶養必要，扶養義務人4人，各負擔4,655元（計算式：18,618÷4=4,654.5），則抗告人主張扶養費用未逾此部分，堪予採信。則抗告人每月剩餘9,773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3,045－18,618－4,654=9773）。

　㈢次查，抗告人有名下之保險契約解約金46,200元，及其所有100年出廠自用小客車、106年出廠之普通重型機車各1輛，經抗告人陳報價值4至5萬元、49,000元，與市價相當而可採，則各以45,000元、49,000元計算；另未投資有價證券，此外無其他財產（一審卷第57至97、139至149頁）。又抗告人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740,735元，扣除上開財產等價值後，聲請人之無擔保債務為600,535元（計算式：740,735－46,200－45,000－49,000=600,535），以抗告人每月清償9,773元，約需5.12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（計算式：600535977312=5.12）。審酌抗告人現為46歲（68年次）之人，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久，倘能節約支出繼續工作，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。從而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。抗告人雖稱如違約，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將回復為718,870元，加計良京公司之債權，實有無法清償之虞等語。然查，良京公司於原審已陳報同意以總金額330,660元、每期1,837元，共180期0利率之分期方案予抗告人，惟抗告人仍表示未能達成和解（見一審卷第237頁）。審諸抗告人應可清償債務一節，已如前述，從而，本院衡以抗告人之年齡、收入財產、工作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，認抗告人並無不能履行清償債務之情事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尚難認抗告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存在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，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，不應准許。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，核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陳弘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嘉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范馨元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
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
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卓千鈴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（幣值：新臺幣）：

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備註  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,155元 二審卷第55頁 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,985元  二審卷第45頁  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,799元 二審卷第71頁 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5,060元 二審卷第67頁  5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,736元 一審卷第197頁  合計 740,735元  





